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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月 3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埃塞俄比亚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

的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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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1月 30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根据安全理事

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报告（见附文）。 

 请将本函及其附文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比尔汉梅斯凯尔·阿贝贝（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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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一. 导言 

 本报告系由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关于该项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本报告试图简要评

价该项决议的实际执行情况。 

 埃塞俄比亚始终坚决反对恐怖主义。我国的脆弱处境以及我国所遭受的由无

政府的索马里发动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极大地促成了这一立场。对埃塞俄比亚

发动的这些袭击主要是由诸如“基地”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指使的，并由盘据在

索马里的一个称为“伊斯兰团结”的臭名昭著的组织所发动的。因此，埃塞俄比

亚人民和政府怀着同仇敌忾的情感强烈谴责 9 月 11 日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恐怖主

义袭击。为此，埃塞俄比亚就是本着这种坚定的责任感来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 1373（2001）号决议的。 

一. 执行部分第 1段 

第（1）(a)分段：除了贵国对 1(b)至(d)的问题的答复中所列的措施以外，为

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还采取了哪些其他措施。 

 首先应当指出：执行上述决议的工作在埃塞俄比亚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为执

行决议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促进政府不同机构间的协调，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司法部根据第 4/95号通告第 23条，起草了一项法律备忘录，以便在埃塞俄

比亚的司法系统内促进实施涉及恐怖主义问题的联合国有关公约。埃塞俄比亚国

家银行已指示在埃塞俄比亚营业的所有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认真核查其客户的

帐户和交易。埃塞俄比亚积极参加了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第九届首脑会

议，并且为与发展局其他成员国结成联盟打击恐怖主义作出了贡献。 

第 1(b)分段：对于本分段所列的活动，贵国规定了哪些罪名和惩罚。 

 1957年的埃塞俄比亚《刑法典》涉及到了恐怖主义问题将为达到恐怖主义目

的所犯的行为定为犯罪。据此，如果某人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以资助为达到恐

怖主义目的而指使的犯罪行为，此人便将根据第 32 条被指控为共犯，并（或）

根据《刑法典》第 36 条被指控为共犯。对于此类罪行的处罚是严厉的徒刑，而

且视罪行的严重程度而定，最严厉的惩处办法可以是死刑。此外，已授权埃塞俄

比亚司法和法律制度研究所承担起一项任务，其中包括修改埃塞俄比亚《刑法

典》，该研究所已增列了一项犯有“恐怖主义行为”的条款，可对之判处严厉徒

刑的处罚，而对严重案例可判处死刑，预计议会将在不久的将来颁布这一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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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c)分段：为冻结银行和金融机构内的帐户和资产已制定哪些立法和 

程序？如果各国提供所采取的任何有关行动的例子，将会很有帮助。 

 意图用于犯某一罪行的资金和金融资产可在刑事审理程度受到刑事调查，只

要在犯罪时使用这种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 

 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受权根据货币和银行通告第 83/1984号和 84/1984号，

负责监督我国的银行与货币活动。国家银行已采取行政措施，在冻结了达尚银行

的哈勒尔分行发现的一些个人银行帐户，以及与巴拉卡特国际公司有联系的埃塞

俄比亚商业银行的帐户，而巴拉卡特国际公司据悉曾参与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在这方面，还应指出，根据 1982年经《订正特别刑法典》第 19条，将资金

或财产非法转到外国是一项应惩罚的罪行。 

第 1(d)分段：为禁止本分段所列的活动已存在哪些措施？ 

 埃塞俄比亚政府至今为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包括

仔细检查由外国人及本国人所拥有和管理的银行帐户，以及关闭被怀疑与恐怖主

义组织有联系的金融机构。 

 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利用其监督机制要求各银行和金融机构经常进行检查，

以便核实个人帐户的确实来源、目的和真实性。在这一过程中，对帐户户主的身

份以及银行交易的正式记录进行的仔细检查。这类性质的行动的目的是防止恐怖

分子常用的洗钱之类的国际金融罪行。 

 另一方面，在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发现，提供信

托服务的公司，例如在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卡特、达哈卜希勒、陶菲克和阿马勒等

地的分公司曾参与非法活动。对这些机构的活动所作的深入调查表明，其中一些

与“伊斯兰团结”组织有联系。它们主要提供货币转帐服务，特别是以美国和欧

洲转帐，并利用其收益和利润来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因此已关闭这些公司。 

 二. 执行部分第 2段 

第 2(a)分段：为落实本分段已制订了哪些立法或其他措施？尤其是，贵国为

禁止㈠ 恐怖主义集团招募成员和㈡ 向恐怖分子提供武器，规定了哪些罪

名？有哪些其他措施帮助阻止这类活动？ 

 根据《刑法典》第 37 条，为恐怖主义集团招募成员以从事犯罪活动是须应

加惩罚的犯罪行为。《刑法典》第 475、763和 764条明确规定，即使为普通目的

提供武器也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特别刑法典》修正案第 41 条（214/82号通

告），非法贩运武器也是需要严惩的。 

第 2(b)分段：为防止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正在采取哪些其他步骤，尤其是已有

哪些预警机制可供同其他国家交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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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政府极端重视与其他国家交流恐怖主义情报的预警机制。在这方

面，政府已开始与一些邻国，特别是通过东非警察署长委员会，积极地相互交流

情报。我国政府并且与那些表示有兴趣携手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政府形成了

伙伴关系与合作关系。另外，还通过刑警组织交流情报。 

第 2(c)分段：已有哪些立法或程序用于概括庇护恐怖分子，例如排除或驱逐

本分段所指那些类别人士的法律？如果各国提供已采取的任何有关行动的

例子，将会很有帮助。 

 只要发现在埃塞俄比亚管辖范围内从事恐怖主义行为，外国罪犯也同样需受

到审判或引渡，而不管其国籍或犯罪地点如何。这一点已在埃塞俄比亚《刑法典》

第 11、13、18、19和 21 条中作了明确规定。埃塞俄比亚与多数邻国都签署了引

渡协议，而且目前正与其他一些国家谈判签署此类协议，其中包括东非警察署长

委员会的成员国。 

第 2(d)分段：已有哪些立法或程序防止从贵国邻土对其他国家或公民从事恐

怖主义行为？如果各国提供所采取的任何有关行动的例子，将会很有帮助。 

 根据埃塞俄比亚《刑法典》第 273条，针对外国的任何敌对行动都是应加惩

罚的犯罪行为。因此，根据《刑法典》的这项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针对外国、

外国公民或公司机构犯下或企图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构成刑事责任。此外，根据第

271/1969号通告，如果发现住在我国的外国人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则需予以驱逐。 

第 2(e)分段：已采取了哪些步骤来确定恐怖主义行为是严重刑事罪行和确保

反应此种恐怖主义行为的严重性？请提出任何已定罪和判刑的例子。 

 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除了触犯国家法律之外，还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

和安定。因此，根据埃塞俄比亚法律，犯有此种恐怖主义行为的人面临严厉的处

罚。例如，参与企图谋杀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罪犯受到了联邦高级法院

的审判，并被判处死刑。 

 另一方面，已经对“伊斯兰团结”组织恐怖分子提出申诉，因为这些人企图

谋杀埃塞俄比亚运输与通信部长阿卜杜勒迈吉德·侯赛因博士。上述案例表明，

埃塞俄比亚的法律与法律制度对于犯有恐怖主义行为者是绝不宽容的。 

第 2(f)分段：已制订哪些程序和机制来协助其他国家？请提供这些程序和机

制实践情况的任何已有的详细资料。 

 除了《刑法典》的有关条款之外，埃塞俄比亚还与一些国家主要是邻国签订

了法律/司法援助协定，这些协定有助于合作对跨国性质的恐怖主义罪行开展刑

事调查，并有助于在进行传讯和实施法院决定方面提供援助。埃塞俄比亚是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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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东非警察署长委员会的成员，我国承诺向其他国家提供无保留的合作，提

供援助并提供所掌握的资料，以便协助刑事调查。 

第 2(g)分段：贵国如何用边界管制来防止恐怖分子的移动？贵国如何用发给

身份证件和旅行证件的程序来支持这方面工作？已有那些措施来防止伪造

等？ 

 埃塞俄比亚具有严格的边界管制制度，这一制度得到包括第 271/1969 号通

告在内的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条例的认可。保安、移民和难民事务署与各地方政府

机构以及埃塞俄比亚驻外外交使团和领事馆一起，控制进出我国的人员的动向。 

 保安、移民和难民事务署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在签发旅行证

件和签证时均采取必要的谨慎态度。为认真处理这一问题，已向埃塞俄比亚外交

使团和领事馆提供了应拒绝进入我国的人员名单。根据 1982年的《订正刑法典》

第 17条，严重伪造政府和公共证件并使用伪造证件的行为是应加惩罚的罪行。 

 三. 执行部分第 3段 

第 3(a)(b)(c)分段：在本分段所指各领域已采取了哪些步骤来加紧和加速交流

行动情报？ 

 埃塞俄比亚政府已加速交流情报，以便通过协调政府各机构在国内、并通过

包括刑警组织在内的各机构性渠道来在国际上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 

 埃塞俄比亚认为，应采取协调一致行动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活动。埃塞俄比

亚通过发展局和东非警察署长委员会在打击与恐怖主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经常的作法是通过刑警组织与其他国家交流行动情报。埃塞俄比亚并与一个

国家签署了在贩毒、有组织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交流情报的合作协定。 

第 3(d)分段：贵国政府对于签署和（或）批准本分段提到的公约和议定书有

什么计划？ 

 埃塞俄比亚是下列公约的缔约国：《关于在航空器内进行犯罪和某些其他行

为的公约》（1963年 9月14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年 12

月16日）、《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年 9月 23日）

及其于 1988年 2月 24日通过的议定书。 

 目前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通过其宪法程序着手批准以下国际公约： 

 ·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

约》，联合国大会 1979年 12月 17日通过。 

 ·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 1979年 12月 17日通过。 

 ·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 1997年 12月 15日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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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 1999 年 12 月 9

日通过。 

 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考虑批准《非统组织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公约》，以及

一项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罪行的双边合作

协定。 

第 3(e)分段：提供关于本分段所提到的公约、议定书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的任

何有关资料。 

 埃塞俄比亚已经加入的各项公约和议定书不仅得到了充分执行，而且还已经

通过《宪法》第 9⑷条纳入埃塞俄比亚国内法。此外，已通过关于侵害航空安全

罪通的第 31/1996号通告，以有效执行《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而且，埃塞俄比亚民航局始终与其他国家的航空管理部门进行协商与协调，

遵守适用的国际标准，实行非常严格的航空安全管制制度。 

第 3(f)(g)分段：为确保寻求庇护的人在被给予难民地位以前没有参与恐怖主

义活动，已制订了哪些立法、程序和机制请提供有关案件的例子。 

 已制订哪些程序来防止恐怖主义分子滥用难民地位？请提供详细的立

法和（或）行政程序来防止以出于政治动机的主张为理由而拒绝引渡被指控

的恐怖分子的请求。请提供任何有关案件的例子。 

 埃塞俄比亚接纳了从邻国、特别是苏丹和索马里涌入的大量难民，保安、移

民和难民事务署严格采取防犯措施，以确保，进入我国的难民或寻求庇护者不滥

用人道主义的便利。 

 与恐怖主义团体或措施、计划和协助或参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可能有

联系的人如果在埃塞俄比亚寻求难民地位或庇护，则不仅会被拒绝庇护或难民地

位，而且会酌情受到刑事指控或遭到引渡。 

 四. 结论和建议 

 埃塞俄比亚始终不渝地坚持与恐怖主义作斗争。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

议有助于各国在打击这一祸害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合作一致。埃塞俄比亚为执行

第 1373（2001）号决议而采取的措施对提高公众认识并帮助动员所有有关行动者

展开反恐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要成功执行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除其他外这必须统一与恐怖主义

有关的各项法律和条例进一步加强各机构，以提高其制止恐怖主义的能力。 

 


